附件6
长沙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关制度

一、诚信制度
1.完善诚信机制。初中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以及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的全体成员，必须签订诚信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学校留档，一份成员备存。 
2.建立诚信档案。学校要对所有参与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人员建立诚信档案，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出现重大过失与违纪违规行为人员，写入其诚信档案，三年内取消其评价资格。
3.加强教师诚信教育。初中学校要明确教师诚信要求，要求教师严格按照《长沙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诚信意识，认真审核学生的关键性实证材料，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状况。
4.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初中学校应要求学生在自评中实事求是，在互评中客观公正。平时客观真实的记录与遴选整理过程性的关键性实证材料，形成自己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填写好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单，客观分析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
5.加强家长诚信教育。初中学校应做好政策宣讲，指导家长协助学校做好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不为学生提供虚假证明，及时督促学生收集整理过程性实证材料，形成招生用的关键性实证材料。积极配合学校用好初中综合素质评价招生政策。
二、公示制度
1.初中学生入学后，初中学校要通过入学教育活动，将《长沙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以及学校《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细则》，通过开学第一课、学生会、家长会、给家长的一封信、学校网站或学校官微等形式，向家长与学生进行公告。要将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程序、方式方法、等级标准、评价结果使用等向家长与学生做出告示说明。
2. 初中学校要将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成员名单以及纪检监察举报电话，在评价管理系统、学校网站、学校官微以及校园公示栏等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方便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进行咨询与监督。
3.每学期末，作为综合素质评价过程性档案材料和关键性实证，必须在评价管理系统内进行公示。班级评价工作小组，要对公示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学期评价档案材料、毕业评价档案材料及毕业评价结果，要在班级公共栏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4. 学校应设立举报信箱和电话，对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有异议，对公示内容提出质疑和咨询的，应及时给予核实和回复。经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复核，重新认定的结果，必须再次公示。
三、申诉与复议制度
1.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全程，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与初中学校，要畅通举报渠道，要专门设立举报电话，安排专人负责记录，要随时接受学生和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质询、举报与申诉。
2.学生、家长、教师和其他社会人士，对于学校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可能影响评价结果公平、公正的现象或行为，或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向初中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举报与申诉。如果对学校举报或申诉结果不满意，可向所在的区县（市）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举报与申诉。
3.对学生、家长、教师和其他社会人士，提出的有异议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初中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要重新进行审核、复议与确认，并及时将复议的结果告知学生与家长，一并报所在的区县（市）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备案；对可能影响评价结果公平、公正的现象或行为，初中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要立即调查、核实与处理，并及时将调查处理的结果告知学生与家长，一并报所在的区县（市）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备案。
[bookmark: _GoBack]4.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对初中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由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及时上报市教育局中招办，以及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指导小组备案。
